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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大甲鐵砧山旅客服務中心及星光露營場周邊設施 OT前置作業計畫

先期規劃書意見回復表 

丁委員翰杰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報告書第 7-6 頁關於優先定約資格部分，

建議此部分文字調整為已辦理營運績效評

定次數達 3 次 80 分以上，且未有最近 2

次評定分數未達 80 分之情形，以取得辦理

優先定約之資格；且首年若不足 4 個月或

6 個月是否併入次年度辦理；建議民間機

構得申請優先定約之期間應予明定於投資

契約中，如契約屆滿前 15 至 12 個月內提

出。 

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將規劃首年若不

足 4 個月將併入次年度辦理；民間

機構得申請優先定約之期間將投資

契約明定應於營運期間屆滿前 12至

15 個月間，檢送優先定約自評報告

及未來具體投資、營運計畫等，向臺

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申請優先定約。 

P7-6 

二 報告書第 8-1 頁提及檢視可行性評估報告

內容中，會做些許調整，因此建議將第二

行末段提到「重新檢視原財務評估結果。」

之「檢視」二字改為「調整」。 

遵照辦理，予以修改文字。 

P8-1 

三 報告書第 8-2 頁租稅減免，建議改為本計

畫「非屬」重大公共建設，因此不適用臺

中市促進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

地價稅房屋稅契稅自治條例規定。 

遵照辦理，予以修改文字。 

P8-2 

四 第 10.2 節政府配合事項下列內容皆以

「協助」之字眼，標題改為「政府配合

(或協助)事項」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10-1 

五 報告書第 11-4 頁有關資料報表提送，建

議刪除「無保留意見或修正式無保留意見

之查核報告書」，提送財簽即可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11-4 

六 報告書第 11-9 頁有關 11.2.2 營運績效評

定方法第一條中「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

得視實際作業擇期辦理。」，請補列首年第

遵照辦理。 P11-9

及 P11-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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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委員翰杰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次評定項目及配分，後續得由績效評鑑

委員會調整之。 

 

黃委員時中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第一章 可行性評估報告擇定計畫方案成

果彙整(P1-2)內容過於簡略，建議補充相

關資訊。 

遵照辦理。 
P1-2 至

P1-4 

二 第 3.2 節公共建設營運範圍(P3-1)建議補

充委託營運範圍圖示資訊。 

遵照辦理。 
P3-3 

三 

 

6.1.3 工程規劃時程(P6-2)本計畫遊客中

心應持續提供遊客服務功能，且營業方式

採用智能商店之自動販賣機。此項規範是

否為民間廠商必要辦理事項？ 

營業方式採用智能商店之自動販賣

機僅為建議規劃，並非民間廠商必要

辦理事項，此部分將會於招商文件中

敘明民間機構得於投資計畫書中參

考規劃，但亦得另為規劃。 

除經民間機構於申請時提出且經執

行機關同意外，本計畫遊客中心應持

續提供遊客服務功能。 

P6-2 

四 7.2.1 營運開始日(P7-6)本計畫預估整修

期間為 2 個月，民間機構至遲應於點交日

起算 2 個月開始營運。建議補充於整修期

間仍必須提供之相關服務。 

整修期間將視民間機構之規劃是否

須暫時停止服務，如有暫時停止服務

之規劃則以 2 個月為上限。 
P7-6 

 

 曾委員沼良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報告書第 6-1 頁之工程調查規劃：先前公

聽會廠商曾提及漏水及壁癌的問題，其責

任及費用之歸屬為何，請補充說明之。 

將由被授權機關處理。 
P6-2 及

P10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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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委員沼良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二 報告書第 6-2 頁目前規劃採用智能商店之

自動販賣機營運方式，文字表示上似乎過

於硬性規定，建議調整文字，未來不限制

廠商僅用智能商店之營運方式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6-2 

三 報告書第 6-2 頁遊客中心除了提供功能服

務之外，建議增列其空間規劃應與當地文

化及生態結合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6-2 

四 報告書第 6-2 頁關於旅客中心營運基本需

求，建議在廠商評選機制中，應將遊客中

心之新創服務列入評選考量，如活動策劃、

展示……等。 

遵照辦理，並要求民間機構於日後應

提出之營運計畫中明訂。 
P7-1 

五 報告書第 7-3 頁關於露營區營運基本需

求，因為本區之露營場地為公共開放之空

間，建議於評選機制中增列露營區安全之

規劃，經營者須提出管理計劃及辦法。 

遵照辦理，並要求民間機構於日後應

提出之營運計畫中明訂。 
P7-1 

六 因 517 地號露營區用地變更時程有所落

差，兩案如同時評估會風險性較高。建議

先以遊客中心規劃為主，星光露營地之部

分可先設定其基本條件及原則，待遊客中

心完備後，以擴充採購、投資，再與廠商

定約，降低財務風險性。517 地號之用地

交付時程應給予機關彈性。 

目前係將 517 地號用地納入計畫一

併評估，並以分期交付方式辦理。 

517 地號之用地交付時程規劃最遲

於許可年期第四年辦理點交，給予機

關彈性。 

P4-1 

七 因本案規模不大，建議可簡化協調委員的

產生機制，以減少行政程序負擔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11-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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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廖所長偉志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建議遊客中心整修期間，民間廠商可暫停

提供遊客服務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6-2 

二 建議遊客中心原先壁癌、漏水問題，仍由

機關處理改善。 

遵照辦理。 P6-2 及

P10-1 

三 表 2.2-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說明部分

請更新各方式之最新定義。 

遵照辦理。 
P2-1 及

P2-2 

 

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1-5 辦理期程已落後原先規劃期程，請更

新本表。 

遵照辦理。 
P1-7 

二 3-2 建議增加契約期間屆滿時優先訂約機

制。參閱 7.2.2 

遵照辦理。 
P3-1 

三 3-2 停車場不納入營運範圍，是否列為義

務維管範圍?請更正第二段第 2 行文字。 

遵照辦理，已刪除相關文字。 P2-2 及

P3-2 

四 6-2 若未於 50 天內完成，該如何規範?參

閱 11.1.5 

民間機構未能於期限內完成即屬

違約事項。 
P11-6 

五 6-2 6.2.1 販賣機所售“烤肉所需生食”是否

須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法規(請洽詢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)? 

刪除「生食」之用語，要求民間機

構須依衛生福利部於 106年 6月 2

日公告「自動販賣機販售食品之標

示規定」辦理。 

P6-2 

六 7-7 是否營運特殊考量結合在地回饋或睦

鄰計畫? 

民間申請人於投資計畫書中得視

情況提出在地回饋或睦鄰計畫，

此部分將於甄審評分中一併考

量。 

P7-1 

七 7-7 每年舉辦緊急應變措施演習外，是否

有因應危機發生前後之機制及自我評量? 

交通部觀光局於 107 年 5 月 9 日

以交通部觀光局觀支字第
P7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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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1074000553 號函訂定露營場管理

要點即要求露營場經營者應擬訂

緊急應變、緊急救護及遊客疏散

計畫，並揭露於網際網路，招商

文件亦會於投資計畫書中要求民

間申請人提出安全監控、通報及

緊急應變計畫（針對場所之安全

維護及監控計畫、防災措施及緊

急應變通報與危機處理措施進行

說明）。 

八 8-10 建議說明土地租金計收時點。 遵照辦理。 

有關土地租金計收時間點為招商

文件之一部分，本計畫規劃在土地

點交後 30 日內繳納點交完成之日

起至當年度 12 月 31 日止，依日數

比例計算之土地租金。，包括第 1

年與第 3 年新增 517-0 地號，其餘

年期則為每年 1 月 31 日前。 

P8-4 

九 8-10 建議說明權利金繳付時間及遲延給付

利息計算方式等。 

有關權利金繳付相關細節將說明

於招商文件，本計畫規劃營運開始

日起第 2 個會計年度起，於每 4 月

30 日前先將前一會計年度經會計

師簽核營業額呈報主辦機關，經主

辦機關計算營運權利金後通知民

間廠商於當年度 5月 31日前繳納。 

另遲延給付利息計算方式，將於合

約草案中初擬如下文字:「乙方未依

本契約定期限繳納土地租金及 營

運 權利金者，每逾 1 日，應按照

P8-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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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當時臺灣銀行按季基準利率加計 

2 碼（ 0.5% ）之利息予甲方 ，如

逾 30 日，依本契約第**條約定處

理 。」 

十 8-11 8.5是否規劃資金到位時程及民間機構

設立時之實收資本額?(本OT案規模不大可

考慮在研擬招商文件時納入) 

遵照辦理，有關資金到位時程與民

間機構設立時實收資本額等相關

細節將說明於招商文件。 

 

十一 8-11 建議“其他”說明，如遇重大天然災害復

舊計畫等。(本 OT 案規模不大可考慮在研

擬招商文件時納入) 

遵照辦理，將納入招商文件。 

 

十二 10-1  

1.建議說明政府承諾事項完成程度及時程

規劃，並約定點交日。 

2.517 地號納入營運範圍，請注意取得時程

及預算編列期程。 

3.若有涉及其他相關單位權管業務，應詢問

並確認其意見及許可。 

遵照辦理。 

P10-1 

十三 11-9 建議說明“營運績效評估標準之調整

及其時機”。 

遵照辦理。 

除首次營運績效評估項目、標準、

配分權重及評定方式及各項目評

估準則分配依照投資契約辦理，營

運績效評估委員會得提出當年度

民間機構營運改善、建議事項及次

一年度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指標、

配分權重及評定方式建議。臺中市

政府觀光旅遊局得依營運績效評

估委員會之建議調整評估項目之

指標、配分權重及評定方式，有調

整或變更者，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

P11-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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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構，並自下一年度開始實施。 

十四 12.1 建議加強說明點交期程規、資產標的及

方式。 

遵照辦理。 
P12-1 

 

 臺中市政府都發局 審查意見 

項次 委員意見 回覆說明 頁碼 

一 P4-2 有關「變更鐵砧山風景特定區計畫（第

三次通盤檢討）案」及「變更鐵砧山風景特

定區計畫細部計畫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通盤檢討）案」，業於 107 年 5 月 25 日經

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3 次都委會審議通

過，惟該案尚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中，需俟內政部審議通過後並經本府發布實

施後才定案，實際土地使用分區及管制要點

請依公告發布實施內容為準。 

遵照辦理，補充說明於 P4-2。 

P4-2 

 


